
土地估价师土地管理基础知识土地法律责任二 PDF转换可能

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51/2021_2022__E5_9C_9F_

E5_9C_B0_E4_BC_B0_E4_c51_451134.htm (七)拒不交还土地的

法律责任 1.对拒不交还土地行为的认定 拒不交还土地行为，

包括两种情况： (1)一种是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，当事人

拒不交还土地的，依照《土地管理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有关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原批准用

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，可以收回国有

土地使用权：①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.②为实施城市规

划进行旧城改造，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.③土地出让等有偿使

用合同约定的使用期限届满，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申

请续期未获批准的.④因单位撤销、迁移等原因，停止使用原

划拨国有土地的.⑤公路、铁路、机场、矿场等经核准报废的

。依照这一规定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，当事人拒不交还

土地的，即构成拒不交还土地的违法行为。 (2)另一种情况是

临时使用土地期满，当事人拒不交还土地的。依照《土地管

理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建设项目施工，需要材料堆场、运输道

路和其它临时设施，架设地上线路、铺设地下管线、建设其

它地下工程、进行地质勘查等，可临时使用土地，期限一般

不得超过2年。使用期满，建设单位应当恢复土地的生产条件

，及时归还。临时用地期满，当事人拒不交还临时使用的土

地的，即构成拒不交还土地的违法行为。 2.对拒不交还土地

行为的处罚对拒不交还土地的违法行为，根据《土地管理法

》的有关规定，处罚方式主要是责令交还土地，并处以罚款

。罚款的具体标准和幅度，《土地管理法》没有明确规定，



应依照修订后的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所规定的标准和幅

度执行。 (八)非法转让集体土地的法律责任 《土地管理法》

明确规定：“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、转让或

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。“ 非法转让集体土地的行为，有以

下几种表现形式：一是将农民集体的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单位

或个人进行非农业建设.二是将农民集体的土地使用权有偿或

者无偿地转让给单位和个人进行非农业建设.三是将农民集体

的土地使用权出租给单位或个人进行非农业建设。但是，依

照《土地管理法》的有关规定，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，并

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，因破产、兼并等情形致使集体土

地使用权发生转移的，不构成非法转让集体土地的违法行为

。 对于非法转让集体土地的违法行为，根据《土地管理法》

的有关规定，处罚方式主要是责令限期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

，并处罚款。 例题：对于非法转让集体土地的违法行为，根

据《土地管理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处罚方式主要是 a. 责令限期

改正 b. 没收违法所得 c. 并处罚款。 d.行政拘留 答案：a.b.c (

九)不办理土地变更登记的法律责任 依照《土地管理法》的有

关规定，依法改变土地权属主体和土地用途等，都应办理土

地变更登记，土地变更登记制度是《土地管理法》所确立的

一项重要制度，它对维护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、

抑制土地投机、规范土地市场的正常秩序、保证国家土地税

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 (十)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的

法律责任 1.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认定 《

土地管理法》规定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

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.尚

构不成犯罪的，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所谓玩忽职守，是指土



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不认真对待本职工作，不履行、

不正确履行或者放弃履行法律、法规规定的职责，致使国家

财产和人民利益受到损失的行为。所谓滥用职权，是指土地

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

，致使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行为。所谓徇私舞弊

，是指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为徇私利或者亲友私情

，弄虚作假、欺上瞒下，掩盖事实真相等非法批准征用、占

用土地，给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造成损失的行为。 2.对土地

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处罚 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

工作人员违法行为的处罚形式有两种：刑事责任和行政处分

。 (1)刑事责任。当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土地管理工

作岗位上玩忽职守，滥用职权，构成犯罪的，要依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九十七条关于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

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，致使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

损失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.情节特别严惩重的，

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“的规定，追究刑事责任。土

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，对依法应当移交检查

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，构成犯罪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刑法》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.对非法批准

征用、占用土地，或者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，构成

犯罪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四百一十条追究刑

事责任。 (2)行政处分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

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不构成犯罪的，由上级机关给予

行政处分。 详 细 情 况 一、单选题: 1、按我国现行的法律体

系，土地法是属于( )范畴 a.民法 b.合同法 c.经济法 d.财产法 

标准答案：c 解 析：按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，土地法是属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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